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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深圳市福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续发）

主管部门：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主体：深圳市福田福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

福田福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项目地点：福田区

开工时间：2021 年

预计竣工时间：2027 年

项目内容：包括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

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梅林 29-02 地块

保障房建设项目、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在

内共计 4个子项目，具体如下：

1.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南园街道南华村，拟在河湾北片区（南华村）

进行保障房建设。项目涉及总用地面积为 42,037.6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280,710 平方米，规定容积率 6.68。其中，住

宅 231,420 平方米，商业建筑 20,800 平方米，公共配套设

施 28,490 平方米（包括垃圾收集站 480 平方米、消防站 800

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 551 平方米等），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114,206 平方米。该项目有 5栋塔楼，层高为 2.9 米，高度

分别为 156 米、168 米、170 米。

2.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华富路以西、笋岗西路以南、华新路以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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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公园以东。总用地面积为 17,007.72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

积 110,340 平方米，规定容积率为 6.0。其中，住宅 91,210

平方米，商业 6,000 平方米（含物业服务用房 205 平方米），

公交首末站 4,200 平方米，小型垃圾转运站 480 平方米，再

生资源回收站 100 平方米，环卫工人作息房 20 平方米，地

下车库建筑面积 69,729 平方米。该项目有 3 栋楼，地下室

层高为 3.4～5.4 米，裙房层高为 5.3～5.83 米，人才房标

准层高为 3米，A栋高度为 150.3 米，B、C 栋高度为 168.3

米。

3.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梅林街道梅坳五路与梅坳三路交会处。项目用

地面积 6,128.5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8,391.59 平方米，

其中保障房面积 26,860 平方米，公共配套面积 3,690 平方

米，容积率为 5.0。建筑物总高度 98.15 米，地下 3层、地

上 30 层。

4.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香蜜湖街道办北环大道辅道、安托山七路。建

设功能包含消防站、派出所、宿舍，项目用地面积 4,799.45

平方米，容积率 6.0，总建筑面积 40,357.16 平方米，共规

划 1 栋保障房。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29,275.7 平方米，包

括派出所 10,400 平方米、消防站 4,000 平方米、住房 14,295

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 100 平方米、架空及避难空间 480.7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1,081.4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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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本项目均已完成投资备案等相关程序，具体实施依据如

下：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

发〔2023〕14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通

知》（发改办投资〔2022〕873 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

（财预〔2021〕115 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1〕61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

通知》(财预〔2021〕110 号)；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

知》（财预〔2020〕94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20〕36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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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国家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2.深圳市有关法律、政策文件。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收

购操作规程》的通知（深建规〔2018〕2 号）；

《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深发〔2016〕

13 号）；

《深圳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纲要》（深府〔2012〕

145 号）；

《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

深圳市的其他相关法规、政策文件。

3.其他有关资料。

《关于福田投控公司成立南华村老旧住宅区改造项目

公司事项的批复》（福国资委〔2018〕44 号）；

《关于确认福田区河套北片区（南华村）改造项目实

施主体的通知》（深福建发〔2019〕30 号）；

《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改造项目配建人才住房和保

障性住房监管协议书》；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

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深福发改〔2020〕2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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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福发改〔2020〕699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

设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福发改〔2021〕336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

障房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深福发改〔2021〕131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

障房建设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福发改﹝2022﹞305 号）；

各子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审批和施工许可资

料；

各项目的用地审批资料、环评资料等；

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福田发改备案﹝2024﹞0077

号）、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深福田发改备案﹝2020﹞0052

号）；

项目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项目主体

深圳市福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续发）主管部门为深圳

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其中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

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福田福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华

富村东、西区旧住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福

田福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和安托山 16-03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

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实施主体负责项目谈判、签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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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建设等各项工作。

（四）本年计划发行专项债情况

本项目计划于 2026 年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85,900 万元，其中 2月已发行 14,000 万元，期限 15 年，实

际发行票面利率为 2.3%；4 月已发行 11,300 万元，期限 15

年，实际发行票面利率为 2.29%；6 月（本期）计划发行 8,000

万元，期限 15 年，利率参照 2026 年 4 月已发行的 2026 年

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八期）中 15 年期的票面利率 2.29%

测算。

二、事前绩效评估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推进保障性

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

“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此前的 10 月份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亦指出，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

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与此同时，相关顶层设

计也在不断完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3〕14 号）等文件相继出台。

本项目已列入地区“十四五”规划，本项目积极响应国

家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政策的号召，为福田区完善住房

保障制度、改善住房困难群体居住条件、促进社会和谐和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作出贡献，是福田区提升

社会保障水平、打造多层次、广覆盖住房保障体系、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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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项目实施具备必要性、公益性。

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项目预计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

达到 1.63 倍，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需求。故项目

实施具备收益性。

（二）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已获得发改等部

门审核通过，且已取得相关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施工

等的许可。

本项目已进行较为全面的前期规划、可行性研究与收入

成本测算，在建设规划、招标采购、运营管理等方面具备较

强的经验和执行力，具备一定的成熟度。

（三）项目是否属于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

清单

本项目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域，本次发债涉及的各子

项目均为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住房项目，不属于专项债

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

（四）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静态总投资为 826,208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855,241 万元，拟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结合项目

实际情况，计划投入财政资金共计 561,693 万元，占动态总

投资的比例约 65.68%，截至 2025 年底项目累计投入财政资

金约 474,067 万元。

为保障建设期间资金需求，本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

券筹集资金共计 293,548 万元，其中，已于 2021 年发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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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券 37,000 万元，于 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 42,022 万元，

于 2023 年 12 月通过调整使用专项债券约 16,391 万元，于

2024 年发行专项债券 61,300 万元，于 2025 年通过发行和调

整使用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50,935 万元，计划于 2026 年

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85,900 万元，其中，已于 2026 年 2

月发行 14,000 万元，4 月发行 11,300 万元，6 月（本期）

计划发行 8,000 万元。

（五）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将逐年分批完工，预计完工后对持续增强福田区

住房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项目以保障房租售等相关收入

作为还本付息主要来源。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本息资金

覆盖倍数可达到 1.63 倍，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需

求。

（六）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

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计划通过发行专项债筹

集资金。本项目已考虑保障房租售等相关收入、债券利率等

因素变动对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情况的影响。总体而言，

本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可实现较低融资成本，是现阶段解决

本项目融资资金问题的推荐方案，本次债券申请需求合理。

（七）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项目偿债计划为拟在还本付息年份内，安排保障房租售

等相关收入作为债券偿债的主要来源。依据保障房租售等相

关收入，测算得出本项目未来用于还本付息的收益可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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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还本付息，偿债计划具备可行性。

项目偿债风险点如下：

1.项目建设相关风险。

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项目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

管理水平、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导致

不能按时完成、工程投资增加。另外，本项目位于我国华南

地区，台风、雷雨天气多发，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一

定影响，进而影响偿债计划。

2.政策风险。

若国家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影响后续债

券发行和偿还计划。

（八）绩效目标合理性

福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程，将保障房

建设纳入历年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接受人大、政协监督。

本项目的实施是福田区稳步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不断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增强住房保障能力、实现福田人民

“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绩效目标具备合理性。

2026 年度绩效目标：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以及预计建设进

度，综合得出相应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表 2-1 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6 年度）

项目

名称

深圳市福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续

发）

投向

领域
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

主管

部门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项目

单位

深圳市福田福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福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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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

52 号）；

《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 号）；

《关于福田投控公司成立南华村老旧住宅区改造项目公司事项的批复》（福国资委

〔2018〕44 号）；

《关于确认福田区河套北片区（南华村）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的通知》（深福建发

〔2019〕30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深福

发改〔2020〕252 号）；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深福发改〔2021〕131 号）等相关文件、项目资料等。

计划

开工

时间

2021 年

计划

竣工

时间

2027 年

项目

实施

内容

本项目已列入地区“十四五”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8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华富村东西旧区住

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 4个子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大力提升住房保障力度。

总体

资金

需求

855,241 万元（其中：债券资金需求

293,548 万元；财政资金 561,693 万

元）

年度

资金

需求

92,700 万元（其中：债券资金需求

85,900 万元；财政资金 6,800 万元）

以前

年度

发行

债券

情况

本项目已于 2021 年发行专项债券 37,000 万元，于 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 42,022

万元，于 2023 年 12 月通过调整使用专项债券 16,391 万元，于 2024 年发行专项债

券 61,300 万元，于 2025 年发行和调整使用专项债 50,935 万元，于 2026 年 2 月发

行 14,000 万元，4月发行 11,300 万元，累计已发债 232,948 万元。

年度

绩效

目标

2026 年度，本项目仍然在建设期内，其中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

完工，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完工，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

目基本建成，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 01 地块完工。

当年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在建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

竣工验收保障房数量完成套数 1476 套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80%≤成本控制

率≤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建成后可解决住房困难家庭数量目

标
2748 套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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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房设计使用年限 >20 年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辖区居民对本项目的满意程度 ≥80%

偿债

风险

指标

年度收支平衡指

标

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当年还本付

息金额
≥1

还本付息指标
还本付息执行率=当年实际还本付息

金额/当年应还本付息金额
100%

（九）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十）整体结论

综上，本项目为续建项目，项目的建设是深化深圳市住

房制度改革、实现全市住房保障发展目标的需要，是深圳市

“筑巢引凤”打造人才高地、改善民生，满足我市人民对于

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能一定程度上解决福田区部分人才住

房困难，改善人才居住条件，吸引更多的人才，促进福田区

经济发展。项目使用保障房的租售相关收入还本付息，已具

备申请专项债券资金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1

根据项目的相关文件，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投资为

826,208 万元，详见下表：

表 3-1 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债项目名称 金额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 436,800

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区保障房建设项目 338,003

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24,031

1由于本报告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

测算。

wl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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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债项目名称 金额

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 27,374

合计 826,208

截至 2025 年底，本项目已投资 681,715 万元，项目分

阶段有序推进。根据专项债资金使用情况，经重新计算，本

项目动态总投资调整为 855,241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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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动态总投资构成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建设投资 826,208

建设期利息 28,811

债券发行费用 205

债券发行登记费 16

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 1

项目总投资 855,241

注 1：债券发行费用，2025 年-2026 年第八期已发行债券按债券发行额的万

分之八测算，2026 年第十九期起暂按债券发行额的万分之六测算；债券发行登

记费，暂按债券发行额的十万分之六点四测算；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暂按当年

还本付息总额的十万分之五测算。

注 2：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

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下同。

注 3：以上建设期利息按本项目全部专项债券资金需求规模 293,548 万元计

算。

本项目建设期持续至 2027 年，截至 2021 年底已完成投

资以及后续年度的综合建设进度分别为 21.91%、13.02%、

11.59%、26.67%、6.52%、10.84%、9.45%，详见下表：

表 3-3 项目建设期投资安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1

年底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项目资金安

排
187,365 111,374 99,141 228,095 55,740 92,700 80,826 855,241

综合建设进

度
21.91% 13.02% 11.59% 26.67% 6.52% 10.84% 9.45% 100.00%

（二）筹措方案

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筹集的资金。本项目财政资金投入占动态总投资的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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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约 561,693 万元（扣除专项债发行费用和建设期利息后

的静态投资额为 532,660 万元），按照年度资金需求逐年到

位。为保障建设期间资金需求，本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

券筹集资金共计约 293,548 万元，其中，本项目已于 2021

年发行专项债券 38,000 万元，于 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

42,022 万元，于 2023 年通过调整使用专项债券约 16,391 万

元，于 2024 年发行专项债券 61,300 万元，于 2025 年通过

调整和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50,935 万元。计划于 2026 年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85,900 万元，其中 2026 年 2 月

已发行专项债券 14,000 万元，4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1,300

万元，6 月（本期）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8,000 万元。上述财

政资金和专项债券资金的具体投入计划详见下表：

表 3-4 资金投入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财政资金投入额 债券资金投入额 当年投资额小计 累计投资额

截至 2021 年底 150,365 37,000 187,365 187,365

2022 年 69,352 42,022 111,374 298,739

2023 年 82,750 16,391 99,141 397,880

2024 年 166,795 61,300 228,095 625,975

2025 年 4,805 50,935 55,740 681,715

2026 年 6,800 85,900 92,700 774,415

2027 年 80,826 - 80,826 855,241

合计 561,693 293,548 855,241 /

（三）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建设期各年度资金筹措与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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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建设期资金平衡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1

年底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合计

资金筹措

财政资金 150,365 69,352 82,750 166,795 4,805 6,800 80,826 561,693

债券发行 37,000 42,022 16,391 61,300 50,935 85,900 - 293,548

加：上年留存

资金
- - - - - - - -

合计 187,365 111,374 99,141 228,095 55,740 92,700 80,826 855,241

资金使用

建设资金使用

金额合计
187,365 111,374 99,141 228,095 55,740 92,700 80,826 855,241

资金余额（资

金筹措-资金

使用）

- - - - - - - -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本付息年份内，安排项

目保障房租售等相关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人才住宅、人才公寓出租收

入和保障房租售收入。根据相关调研数据及项目单位提供的

最新数据测算本项目的收入和对应成本详见下表：



—16—

表 4-1 项目运营收入表（按项目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出租收入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出租收入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保障房租售收入 112,677 270,425 67,606 - - - - -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人才公寓出租收入 12,129 12,889 13,649 12,464 12,464 12,464 12,464 12,464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商业建筑出租收入 600 600 600 600 700 700 700 700

金额合计 127,945 286,453 84,394 15,603 15,703 15,703 15,703 15,703

项目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累计金额

梅林 29-02 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出租收入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 - 19,981

安托山 16-03 地块上盖保障房建设项目出租收入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1,002 - 14,028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保障房租售收入 - - - - - - - 450,708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人才公寓出租收入 12,464 12,464 12,464 12,464 12,464 2,185 - 165,492

河湾北片区（南华村）保障房建设项目商业建筑出租收入 1,200 1,200 1,200 1,200 - - - 10,000

金额合计 16,203 16,203 16,203 16,203 15,003 3,187 - 6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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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预期运营成本。

本项目主要成本包括保障房商业出租经营成本和其他

相关费用。商业出租经营成本主要为运营费，首年按经营收

入的 20%测算，第二年按经营收入的 15%测算，第三年按经

营收入的 10%测算，以后各年保持不变；其他相关费用主要

为租售费用，按照保障房租售收入的 0.5%进行测算，详见下

表：

表 4-2 项目运营成本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商业出租经营成本 120 90 60 60 70 70 70

其他相关费用 563 1,352 338 - - - -

合计 683 1,442 398 60 70 70 70

项目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合计

商业出租经营成本 70 120 120 120 120 - 1,090

其他相关费用 - - - - - - 2,253

合计 70 120 120 120 120 - 3,343

备注：本项目人才住宅和人才公寓等在运营期的各类支出列入管理部门预算，

由财政资金另行保障，本方案暂不计算相关成本。

3.财务费用。

本期债券利率情况如下：2026 年 6 月(本期)参照 2026

年 4 月已发行的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八期）中 15

年期的票面利率 2.29%测算，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到期一

次性还本（即 2041 年一次性还本）。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

行费用和发行登记服务费，2025 年-2026 年第八期已发行债

券分别按照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八和万分之零点六四进



—18—

行测算，2026 年第十九期起分别暂按发行债券金额的万分之

六和万分之零点六四进行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还本付息

时需交纳还本付息服务费，为还本付息金额的十万分之五。

本项目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的基本信息详见下表：

表 4-3 专项债券基本情况表

债券名称
债券期限

（年）

票面利率

(%)
付息频率

使用金额

（万元）

2020 年深圳市（福田区）公立医院专项债券（一期）

-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15 3.66 半年一次 6,000

2020 年深圳市（福田区）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专项债券（三期）-2020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

十六期）

15 3.73 半年一次 193

2021 年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券（一期）-2021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15 3.68 半年一次 400

2021 年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

券（二期）-2021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
15 3.51 半年一次 42

2021 年深圳市（福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债券

（一期）-2021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
20 3.8 半年一次 30,432

2021 年深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债券（一期）

-2021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四十期）
20 3.56 半年一次 6,568

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20 3.31 半年一次 38,457

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 20 3.24 半年一次 15,391

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 20 3.23 半年一次 4,565

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三期） 7 2.1 一年一次 61,300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5 1.91 半年一次 6,500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15 2 半年一次 10,600

2025 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专项债 10 2.08 半年一次 8,000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六期） 15 2.34 半年一次 19,200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5 2.3 半年一次 14,000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15 2.29 半年一次 11,300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计划发行 15 2.29 半年一次 8,000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XX 期）计划发行 15 2.29 半年一次 5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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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债券期限

（年）

票面利率

(%)
付息频率

使用金额

（万元）

合计 293,548

本项目本期发行专项债资金还本付息情况详见下表：

表 4-4 本项目（本期）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期初专项债

券余额
-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本期增加 8,000 - - - - - - -

利息支出 92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本期还款 92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其中：还本 - - - - - - - -

付息 92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期末专项债

券余额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项目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期初专项债

券余额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本期增加 - - - - - -

利息支出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92

本期还款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8,092

其中：还本 - - - - - - - 8,000

付息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92

期末专项债

券余额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

本项目全周期专项债资金还本付息情况详见下表：

表 4-5 本项目（全周期）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期初专项债券

余额
- 37,000 79,022 95,413 156,713 207,648 293,548 293,548

本期增加 37,000 42,022 16,391 61,300 50,935 85,900 - -

利息支出 578 2,350 3,309 3,309 4,767 6,738 7,760 7,482

本期还款 578 2,350 3,309 3,309 4,767 6,738 7,760 33,194

其中：还本 2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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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 578 2,350 3,309 3,309 4,767 6,738 7,760 7,482

期末专项债券

余额
37,000 79,022 95,413 156,713 207,648 293,548 293,548 267,836

项目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期初专项债券

余额
267,836 254,826 241,816 228,806 228,056 225,310 222,564 211,626

本期增加 - - - - - - -

利息支出 7,188 6,903 6,618 6,333 6,273 6,181 6,089 5,803

本期还款 20,198 19,913 19,628 7,083 9,019 8,927 17,028 15,059

其中：还本 13,010 13,010 13,010 750 2,746 2,746 10,939 9,256

付息 7,188 6,903 6,618 6,333 6,273 6,181 6,089 5,803

期末专项债券

余额
254,826 241,816 228,806 228,056 225,310 222,564 211,626 202,370

项目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合计

期初专项债券

余额
202,370 179,795 157,219 134,643 112,068 40,452 -

本期增加 - - - - - 293,548

利息支出 5,549 5,054 4,527 4,000 2,591 669 110,074

本期还款 28,125 27,630 27,103 26,576 74,207 41,121 403,622

其中：还本 22,576 22,576 22,576 22,576 71,616 40,452 293,548

付息 5,549 5,054 4,527 4,000 2,591 669 110,074

期末专项债券

余额
179,795 157,219 134,643 112,068 40,452 - -

4.税费。

本项目运营期的相关收入作为非税收入处理，暂不考虑

各项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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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模拟分析。

基于上述各项分析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间的现金流模拟分析详见下表：

表 4-6 现金流模拟测试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1 年

底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150,365 69,352 82,750 166,795 4,805 6,800 80,826 - - - - -

债券资金流入 37,000 42,022 16,391 61,300 50,935 85,900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 - - - - - - 127,945 286,453 84,394 15,603 15,703

现金流入总额 187,365 111,374 99,141 228,095 55,740 92,700 80,826 127,945 286,453 84,394 15,603 15,703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186,755 108,988 95,832 224,733 50,935 85,900 73,065 - - - - -

债券还本付息 578 2,350 3,309 3,309 4,767 6,738 7,760 33,194 20,198 19,913 19,628 7,083

还本付息服务费 - - - - - - 1 1 1 1 1 -

债券发行费用 32 36 - 53 38 62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出 - - - - - - - 683 1,442 398 60 70

现金流出总额 187,365 111,374 99,141 228,095 55,740 92,700 80,826 33,878 21,641 20,312 19,689 7,153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 - - - - - 94,067 264,812 64,082 -4,086 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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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 - - - - - - 94,067 358,879 422,961 418,875 427,425

项目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 - - - - - - - - - 561,693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 - 293,548

运营期现金流入 15,703 15,703 15,703 16,203 16,203 16,203 16,203 15,003 3,187 - 660,209

现金流入总额 15,703 15,703 15,703 16,203 16,203 16,203 16,203 15,003 3,187 - 1,515,450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 - - - - - 826,208

债券还本付息 9,019 8,927 17,028 15,059 28,125 27,630 27,103 26,576 74,207 41,121 403,622

还本付息服务费 - 1 1 1 1 1 1 2 2 2 17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 - - 221

运营期现金流出 70 70 70 120 120 120 120 - - - 3,343

现金流出总额 9,089 8,998 17,099 15,180 28,246 27,751 27,224 26,578 74,209 41,123 1,233,411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6,614 6,705 -1,396 1,023 -12,043 -11,548 -11,021 -11,575 -71,022 -41,123 282,039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434,039 440,744 439,348 440,371 428,328 416,780 405,759 394,184 323,162 282,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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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债券资金覆盖分析。

考虑到当运营收入、债券利率等因素变动对债券偿债覆

盖率
2
产生较大影响的各个因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进

行整体把控，针对上述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

分析各因素在有利及不利变动时，对专项债券本金和本息资

金覆盖率的影响程度。压力测试的具体测算结果详见下表：

表 4-7 压力测试表

收入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变量 15% 10% 5% 0% -5% -10% -15%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2.30 2.18 2.07 1.96 1.85 1.74 1.63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94 1.86 1.78 1.70 1.62 1.54 1.45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87 1.79 1.71 1.63 1.55 1.46 1.38

利率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变量 15% 10% 5% 0% -5% -10% -15%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90 1.92 1.94 1.96 1.98 2.00 2.02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63 1.65 1.68 1.70 1.72 1.75 1.77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56 1.58 1.61 1.63 1.65 1.67 1.70

基于上表，在项目运营收入或债券发行利率单独在±

15%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债券本息

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即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还

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较高的抗风险能力。

（三）债券资金管理

根据专项债券资金核算和账户管理要求，深圳市福田区

住房和建设局等部门按照国库集中相关规定使用专项债券

2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债券本金）+1，债券本息资金覆盖

率=（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债券本息）+1，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项目总收益/债券本

息。

wl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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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确保专款专用。运营期内，取得的收益纳入专项收入，

按照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和利息，根据专项债券期限合理预计还本付息资金并列入年

度预算安排，按照还本付息计划和预算编制安排及时将还本

付息资金缴交财政，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五、项目风险评估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的风险因素。

（1）项目建设相关风险

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项目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

管理水平、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导致

不能按时完成、工程投资增加。另外，本项目位于我国华南

地区，台风、雷雨天气多发，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一

定影响。

（2）政策风险

若国家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影响后续债

券发行，进而影响项目建设。

2.针对项目风险因素的风险防控措施。

（1）提前规划，做好项目可行性分析，相关部门做好

项目用地规划，注重项目可行性研究和科学管理，深入调研

设计工程方案，持续跟踪工程建设。招投标时从项目本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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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出发，选择有较高施工水平的施工队伍，以实现项目

的顺利推进。针对环境相关的风险因素，提前对可能发生的

灾害做好预判，并及时做好防范工作。

（2）政策风险方面，本次债券的发行符合国家相关政

策和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变化可能性较小。如发生政策调整，

专项债券发行人将根据调整后的政策积极统筹安排地方专

项资金，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运营后续资金，确保项目按期

完工并顺利投入运营。

（二）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资产的承诺

项目主管部门明确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省、市专项债券政策的要求，做好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资

产管理工作。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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